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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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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验收层次的划分， 

验收的组织和程序，检验项目。

本标准适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CJJ 1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JG 161  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山地质环境

采矿活动所影响到的岩石圈、水圈、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客观地质体。

3.2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受采矿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地质环境破坏的现象。主要包括矿区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泥

石流、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 

3.3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对各种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采取适当技术措施和工程手段，因地制宜地进行恢复、治理与改善矿山地

质环境的一系列工程。 

3.4

主控项目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中对安全、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目。

3.5

一般项目

除主控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

4  基本规定

4.1  施工现场应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和施工质量检验制度。

4.2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应有施工方案，并经监理工程师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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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构配件、器具设备应进行进场检验。

4.4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符合工程勘查、设计文件的要求；

b)  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c)  所含单位工程均应验收合格。

4.5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b)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c)  所含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整；

d)  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e)  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4.6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b)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c)  有关安全、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样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应规定；

d)  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4.7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b)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4.8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应合格；

b)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

c)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验收记录。

4.9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a)  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b)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c)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安全和使用 

功能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d)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时，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 

文件的要求予以验收；

e)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部分缺失时，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有关标准进行相应的实体检验或抽 

样试验；

f)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重要使用功能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5  验收层次的划分

5.1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四个层 

次。

5.2  单位工程应按照下列原则划分：

a)  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单体工程为一个单位工程；

b)  对规模较大的单位工程，可将其形成独立功能的部分作为一个子单位工程。

5.3  分部工程应按下列原则划分：

a)  可按专业性质、工程部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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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类别等划分为 

若干子分部工程。

5.4  分项工程可按主要工种、材料、施工工艺、设备类别等进行划分。

5.5  检验批可根据施工、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需要进行划分。

5.6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对单位、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划分，并报监理机 

构审批。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划分报审表参见附录 A。

6  验收的组织和程序

6.1  现场验收

6.1.1  检验批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专业工长等进行验收。检验批质量 

验收记录参见附录 B。

6.1.2  分项工程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 

录参见附录 C。

6.1.3  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勘查、设 

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的验收。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主体结构工程的验  

收。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参见附录 D。

6.1.4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自检。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监理工程师对单位 

工程质量进行预验收。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时，应由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完毕后，由施工单位向业主单位 

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安全和功能 

检验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抽查记录、观感质量检查记录参见附录 E。工程竣工验收申请参见附录 F。

6.2  专家会审

业主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应按项目管理部门规定的程序组织专家会审验收。

7  检验项目

7.1  危岩体清除

7.1.1  主控项目

危岩体清除后山体坡面不得有松动破碎的岩体。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7.1.2  一般项目

危岩体清除后，山体表面应平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7.2  削坡

7.2.1  主控项目

削坡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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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边坡坡度应不大于设计值。

检查数量：每20 m边坡检查1点，每处边坡不少于3点。 

检查方法：坡度尺、水准仪测量。

b)  边坡坡体应稳定、坚固，坡面无不稳定地质体存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7.2.2  一般项目

削坡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边坡坡面应平整、顺滑，无突出岩体或坑凹等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b)  阶梯型边坡，平台的宽度和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100 mm。

检查数量：每20 m边坡检查1点，每道平台不少于3点。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7.3  挡墙

7.3.1  基槽

7.3.1.1  主控项目

挡墙基槽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受水浸泡或受冻。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b)  地基强度或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验槽记录，检查承载力检验报告。

c)  进行地基处理时，压实度和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环刀法、灌砂法、灌水法，检查试验报告。

d)  基底轴线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 50 mm。 

检查数量：每20 m检查1点，每段基槽不少于3点。  

检查方法：经纬仪、钢尺测量。

e)  基底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

1)  人工开挖时，允许偏差为±50 mm；

2)  机械开挖时，允许偏差为± 100 mm。

检查数量：每20 m检查1点，每段基槽不少于3点。 

检查方法：水准仪测量。

7.3.1.2  一般项目

挡墙基槽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表1的规定。

7.3.1.1
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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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槽开挖尺寸允许偏差项目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人工开挖 0 mm～50 mm
1 基底平整度

机械开挖 0 mm～100 mm

每 400 m2 检查 1 点， 

每段基槽不少于 5 点
靠尺测量

人工开挖 -100 mm～+300 mm
2

基底平面尺寸 

（长、宽） 机械开挖 -150 mm～+500 mm
钢尺测量

3 放坡坡度 不大于设计值

每 20 m 检查 1 点，每 

段基槽不少于 3 点
坡度尺，水准仪测量

注：基底平面尺寸测量时需由设计中心线向两边测量。

7.3.2  基础

7.3.2.1  主控项目

挡墙基础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砂、石料、水泥的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等级、同一品种、同一批号连续进场的原材料，砂每 250 m3 为一 

批，石料每 400 m3 为一批，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 t 为一批，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 t 

为一批，每批至少抽检 1 组。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书和抽样复检报告。

b)  石料、砂浆、混凝土的强度应不低于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

1)  同一产地连续进场的同类石料抽检不应少于 1 组；

2)  同一配合比的砂浆不超过 250 m3 为一批，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不超过 200 m3 为一批， 

每批至少抽检 1 组。

检验方法：检查试块检验报告。

c)  砂石、砂浆、混凝土的配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拌制的同种原材料、同一配合比检查不应少于1次。 

检查方法：检查拌和时的体积比或重量比，检查检验报告。

d)  钢筋的品种、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规格连续进场的钢筋，每60 t为一批，每批抽检不少于 

1组。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书和抽样复检报告。

e)  钢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批次、同一牌号、同一规格连续进场的钢筋，每60 t为一批，每批抽检不少于 

1组。

检查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复检报告。

f)  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及锚固长度、搭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段基础抽查不应少于5处。 

检查方法：观察，钢尺测量。

g)  基础尺寸应不小于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一相邻变形缝段，每20 m抽检1点，每段基础不少于3点。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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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一般项目

挡墙基础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砂、石料应洁净、坚硬，砂、石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批至少抽检1次。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试验报告。

b)  基础表面平整度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20 mm。

检查数量：每一相邻变形缝段，每 20 m 抽检 1 点，且不应少于 3 点。 

检查方法：水准仪测量。

7.3.3  墙体

7.3.3.1  主控项目

挡墙墙体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砂、石料、水泥的质量验收按 7.3.2.1 a）的规定；

b)  石料、砂浆、混凝土强度的验收按 7.3.2.1 b）的规定；

c)  砂石、砂浆、混凝土配合比的验收按 7.3.2.1 c）的规定；

d)  钢筋品种、规格和数量的验收按 7.3.2.1 d）的规定；

e)  钢筋强度的验收按 7.3.2.1 e）的规定；

f)  受力钢筋连接方式及锚固长度、搭接长度的验收按 7.3.2.1 f）的规定；

g)  砌体用石材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产地连续进场的同类石料抽检不少于1组。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h)  砌体灰缝的砂浆饱满度应不小于 80%。

检查数量：每250 m3砌体抽查不少于5处。 

检验方法：观察。

i)  挡墙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7.3.3.2  一般项目

挡墙墙体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挡墙墙体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墙体尺寸允许偏差项目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砌石挡墙 100 mm
1 轴线位置

混凝土挡墙 50 mm
经纬仪测量

砌石挡墙 ± 100 mm
2 顶面标高

混凝土挡墙 ±50 mm

3 底面标高 ± 100 mm

水准仪测量

砌石挡墙 -20 mm～+100 mm
4

横断面尺寸 

（墙体宽） 混凝土挡墙 -10 mm～+50 mm

每 20 m 检查 3 点，每座不少 

于 3 点

钢尺测量

7.3.2.2
7.3.3.1
7.3.2.1
7.3.2.1
7.3.2.1
7.3.2.1
7.3.2.1
7.3.2.1
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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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5 长度 0 mm～500 mm 全数检查 钢尺测量

6 坡度 ± 1% 坡度尺测量

砌石挡墙 ±20 mm
7

表面  

平整度 混凝土挡墙 ± 10 mm

每 20 m 检查 3 点，每座不少 

于 3 点 靠尺测量

b)  石砌体的组砌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外搭砌，上下错缝，拉结石、丁砌石交错设置；

2)  毛石墙拉结石每 0.7 m2 墙面应不少于 1 块。 

检查数量：每250 m3砌体抽查不应少于5处。

检查方法：观察。

c)  变形缝、泄水孔应均匀设置，尺寸和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钢尺测量。

d)  抹面应平整、顺滑， 不应有裂纹、脱皮、麻面、起砂等现象，抹面接茬应平整，阴阳角清晰顺 

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e)  抹面面层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7.3.4  回填

7.3.4.1  主控项目

挡墙基槽回填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回填的填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试验报告。

b)  回填料每层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一回填层按50 m或100 m2检测1点，检测部位应在每层压实后的下半部。 

检查方法：环刀法，灌砂法，灌水法。

c)  回填压实后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50 mm。

检查数量：每20 m检查1点，每段不少于3点。 

检查方法：水准仪测量。

7.3.4.2  一般项目

挡墙基槽回填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墙后排水作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检查检验报告。

7.3.4.1
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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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层回填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50 mm。

检查数量：每20 m检查1点，每段不少于3点。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c)  回填后表面应平整，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坡度尺测量。

7.4  抗滑桩

7.4.1  钻孔

7.4.1.1  主控项目

抗滑桩钻孔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桩孔的平面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 100 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经纬仪，钢尺测量。

b)  桩径尺寸及护壁后净孔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50 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每个桩孔上、中、下部各测1点。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c)  孔底标高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7.4.1.2  一般项目

抗滑桩钻孔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桩孔的尺寸允许偏差项目表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H≤5 m 0  mm～50 mm
1 垂直度

H＞5 m 0.01 H～250 mm
铅锤线测量

2 孔底浮土厚度 0  mm～50 mm

全数检查

3 护壁厚度 ± 10 mm 全数检查，每个桩孔上、中、下部各测 1 点
钢尺测量

注：H为孔深。

7.4.2  桩身

7.4.2.1  主控项目

抗滑桩桩身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砂、石料、水泥的质量验收按 7.3.2.1 a）的规定；

b)  石料、砂浆、混凝土强度的验收按 7.3.2.1 b）的规定；

c)  砂石、砂浆、混凝土配合比的验收按 7.3.2.1 c）的规定；

d)  钢筋品种、规格和数量的验收按 7.3.2.1 d）的规定；

e)  钢筋强度的验收按 7.3.2.1 e）的规定；

7.4.1.1
7.4.1.2
7.4.2.1
7.3.2.1
7.3.2.1
7.3.2.1
7.3.2.1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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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受力钢筋连接方式及锚固长度、搭接长度的验收按 7.3.2.1 f）的规定。

g)  桩身断面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每个桩孔上、中、下部各测1点。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h)  桩顶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水准仪测量。

7.4.2.2  一般项目

抗滑桩桩身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钢筋应平直、无损伤，表面不得有裂纹、油污、颗粒状或片状老锈。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b)  箍筋、拉筋的末端应按设计要求做弯钩。

检查数量：按每工作班同一类型钢筋、同一加工设备抽查不少于3件。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c)  抗滑桩桩身一般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桩身一般尺寸的允许偏差项目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1 桩位 100 mm 全数检查 经纬仪，钢尺测量

主筋间距 ±20 mm

箍筋间距 ± 10 mm

直径 ± 10 mm

长度 ± 100 mm

2 钢筋笼

安装深度 ± 100 mm

每个工作班组同一类型 

钢筋笼抽查不少于 3 件
钢尺测量

注浆量 ≥75%
3 注浆

注浆压力 不小于设计值
全数检查 检查注浆作业记录

7.5  锚杆（索）

7.5.1  钻孔

7.5.1.1  主控项目

锚杆（索）钻孔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钻孔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 100 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经纬仪，钢尺测量。

b)  钻孔孔径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10 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孔径检测仪测量。

c)  钻孔孔深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50 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2.1
7.4.2.2
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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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7.5.1.2  一般项目

锚杆（索）钻孔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钻孔一般尺寸允许偏差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1 孔斜 1/100 孔斜仪测量

2 钻孔倾角、水平角 ± 1 ° 测钻杆倾角

水平方向 ±50 mm 经纬仪，钢尺测量
3 孔距

垂直方向 ± 100 mm

全数检查

水准仪，钢尺测量

7.5.2  杆体

7.5.2.1  主控项目

锚杆（索）杆体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锚杆（索）杆体长度和锚固段长度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50 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测量。

b)  锚杆（索）杆体抗拔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随机抽取总数的10%～20%进行超张拉检验，张拉力为设计锚固力的120%。若工程重

要时，可对所有锚杆（索）进行设计锚固力的120%超张拉检验。 

检验方法：锚杆拉拔仪测量。

7.5.2.2  一般项目

锚杆（索）杆体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锚具性能、材质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复检报告。 

b)  钢绞线强度、配置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JG 161的规定。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复检报告。

c)  锚杆（索） 的锚固角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2.5°。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钻孔测斜仪测量。

7.5.3  灌浆与封锚

7.5.3.1  主控项目

锚杆（索）灌浆与封锚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砂、石料、水泥的质量验收按 7.3.2.1 a）的规定；

b)  石料、砂浆、混凝土强度的验收按 7.3.2.1 b）的规定；

c)  砂石、砂浆、混凝土配合比的验收按 7.3.2.1 c）的规定；

7.5.1.2
7.5.2.1
7.5.2.2
7.5.3.1
7.3.2.1
7.3.2.1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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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锚杆（索）锁定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不少于锚杆（索）总量的3%，且不少于3根。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7.5.3.2  一般项目

锚杆（索）灌浆与封锚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孔道内水泥浆应饱满、密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灌浆记录。

b)  锚具的封闭保护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抽查锚杆（索）总数的5%，且不少于5处。 

检验方法：观察，钢尺测量。

c)  锚杆（索）一般尺寸允许偏差项目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6  钻孔一般尺寸允许偏差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1 位置 100 mm 全数检查 经纬仪测量

2 长度 ±30 mm

3 外露长度 ≥30 mm
总数的 3%，且不少于 3 个 钢尺测量

4 注浆量

5 注浆压力
不小于设计值 全数检查 检查注浆作业记录

7.6  喷射混凝土（砂浆）护坡

7.6.1  主控项目

喷射混凝土（砂浆）护坡主控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砂、石料、水泥的质量验收按 7.3.2.1 a）的规定；

b)  石料、砂浆、混凝土强度的验收按 7.3.2.1 b）的规定；

c)  砂石、砂浆、混凝土配合比的验收按 7.3.2.1 c）的规定。

7.6.2  一般项目

喷射混凝土（砂浆）护坡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坡面应清洁、平整，无坡面危石、松土、坑凹等现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b)  喷射混凝土（砂浆）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 10 mm。

检查数量：每500 m2坡面检查不少于3处。 

检查方法：取芯。

c)  喷射后坡面平整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

7.7  格构护坡

7.5.3.2
7.3.2.1
7.3.2.1
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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